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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 杨永红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二战后ꎬ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ꎬ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

要对象ꎮ 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ꎬ而且也必须对中

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ꎮ 由于日本未能

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ꎬ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

进行赔偿ꎬ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ꎬ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

寻求最后的救济ꎬ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ꎮ 新近

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

新路ꎬ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

则ꎬ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ꎮ 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

对日索赔走出困境ꎬ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ꎬ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

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ꎬ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

的强有力武器ꎮ 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面反省其战争责任ꎬ或
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ꎮ 如若不然ꎬ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

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ꎮ
〔关键词〕国家管辖豁免ꎻ强行法ꎻ属地侵权例外ꎻ国际习惯ꎻ赔偿

２０ 年前开启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旨在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大屠杀、无
区别轰炸、细菌战、毒气战、强掳劳工、强征慰安妇”等暴行的受害者寻求正义ꎬ
也意在向日本社会传达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真实历史ꎬ促使日本反省战

争责任ꎮ 在日本右翼翻案之声一直喧嚣不绝、日本军国主义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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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之下ꎬ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显得尤为迫切ꎮ

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兴起与演变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持续了 ８ 年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ꎬ中国的受害者在

经历了 ２０ 年的对日索赔在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年后的今天却仍然难尝胜果ꎮ 虽然

战争赔偿应在签署和平条约时候解决ꎬ但是由于二战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ꎬ对
日和平条约的签署亦是迂回曲折ꎬ导致日本对中国受害者的赔偿成为历史遗留

问题一直未能解决ꎬ中国受害者的战争创伤至今仍难以弥补ꎮ
二战结束后ꎬ东西方冷战局势渐渐明朗ꎬ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ꎬ美国亚洲

政策的重心从原来的扶植中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惩罚日本转向扶植与振兴日

本ꎮ〔１〕在美国的主导下ꎬ１９５１ 年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战胜国与日本签署了«与日

本的和平条约» 〔２〕(又称«旧金山和约»)ꎬ该条约的第 １４ 条 ｂ 项明确这些战胜国

不仅放弃了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ꎬ而且也放弃了个人的索赔权ꎮ 但中国

未被邀参加旧金山和谈ꎬ也未签署«旧金山和约»ꎬ当然不是该条约的缔约方ꎬ因
此ꎬ放弃索赔条款对中国并无任何约束力ꎮ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ꎬ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

了«中日联合声明»ꎬ声明称日方痛感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ꎬ表
示深刻反省ꎬ中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

偿要求ꎮ” 〔３〕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是否也包括了中国国民个人的战争

赔偿请求权ꎬ声明并未如«旧金山和约»一样予以明示ꎮ
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ꎬ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化进程ꎬ中国人民的人权保

护意识不断得到提高ꎬ中国的一些战争受害者与中国学者认识到日本在战后不

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ꎬ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

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ꎬ开始探索民间对日索赔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ꎬ中国“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公开提出鹿岛株式会社进行谢罪、赔
偿、建立纪念馆等三项要求ꎬ首开中国民间追究日本企业战争责任之先河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以耿谆为首的花冈事件受害者 １１ 人在由日本律师组织的“中国人

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援助下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ꎬ成为中国民间

对日索赔的第一案ꎮ 哈尔滨 ７３１ 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事件、浙江永安无差别轰

炸的受害者随后也在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ꎬ越来越多的侵华战

争受害者在日本律师团和中国法律工作者的无偿帮助下陆续在日本法院提起诉

讼ꎬ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其战争罪行给受害者带来的身体上、精神上及财产上的

损失ꎮ 迄今为止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均系中国在二战中的受害平民作为索

赔主体要求日本政府及涉事的日本企业对在战争中因日本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的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的赔偿ꎬ所涉及的日本的行为均属国际罪行ꎬ其中有大

规模地有组织地屠杀平民、强征慰安妇、细菌战、强制劳工、无差别大轰炸等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ꎬ具体包括南京大屠杀ꎬ平顶山大屠杀ꎬ哈尔滨 ７３１ 活体

实验ꎬ重庆大轰炸ꎬ永安大轰炸ꎬ花冈、京都大江山、北海道、福冈、西松、新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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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征劳工ꎬ山西省慰安妇等性暴力案ꎬ共计 ３０ 余件ꎮ〔４〕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在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和山西省慰

安妇案的判决中称ꎬ虽然原告在战争中遭受过日军和日本企业惨无人道的迫害ꎬ
但日本政府和企业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ꎮ〔５〕 至此ꎬ在日本的诉讼之路已无胜诉

希望ꎮ 尽管如此ꎬ部分的中国受害者仍然继续在日本法院进行抗争ꎮ〔６〕 同时有

些受害者转向国内法院寻求正义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１５ 位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

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日本政府发起的索赔起诉ꎬ〔７〕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侵华

战争的受害者在浙江省高级法院要求日方就侵华战争对其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

与赔偿ꎬ〔８〕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案件均未被受理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北京中级

法院宣布对于 ２６ 名强掳劳工向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

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提起的索赔诉讼予以立案ꎬ这是中国法

院首次受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ꎮ〔９〕

必须强调的是ꎬ由于日本仍坚持对受害者个人赔偿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
中已经得到了解决ꎬ更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视为是对其外交关系的威胁ꎬ〔１０〕 中

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依然任重而道远ꎮ 虽然北京中级法院首次受理了中国强制

劳工对日本企业的索赔案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境似会有所改变ꎬ但这对于大

量的以日本政府为被告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如大屠杀、大轰炸、人体实验、慰
安妇等案而言仍然是前景渺茫ꎮ 迄今为止ꎬ在日本的索赔无一胜诉ꎬ而那些惨案

的受害者有的已含恨九泉ꎬ〔１１〕尚在人世者已处于耄耋之年ꎬ对他们而言ꎬ正义的

到来却似遥遥无期ꎮ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困境之根源

无疑ꎬ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入困境的原因纷繁复杂ꎬ有政治原因也有法

律原因ꎬ有日本自身的原因ꎬ也有其他国家的影响ꎮ 但由于篇幅有限ꎬ以下仅就

核心因素进行分析ꎮ
(一)日本未对二战罪行进行全面反省是根本原因

由于美国试图在亚洲扶植日本成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堡垒ꎬ迫使多

数战胜国放弃索赔权ꎬ导致日本战后对其罪行清算不彻底ꎬ对战争赔偿也持消极

态度ꎮ 在二战结束之后ꎬ一批战犯相继进入政府ꎬ这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对二战罪

行进行彻底反省ꎬ更不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ꎮ 直接导致日本对二战

罪行的清算问题遗留至今ꎬ并屡遭亚洲各受害国诟病ꎬ更未能取得亚洲邻国的谅

解ꎮ〔１２〕虽然日本政府也有些认错行动ꎬ不能否认日本也存在能够反思战争、正视

历史的和平势力ꎬ例如曾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发表了反省战争罪行的“村山谈

话” 〔１３〕以及反省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ꎮ〔１４〕但是在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将以

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为代表的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

在狱中或者假释后死去的 １４ 名日本甲级战犯以“昭和时代的殉难者”的名义被

合祀于靖国神社ꎬ日本首相还多次对这些战争罪犯予以凭吊ꎮ〔１５〕 右翼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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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日本政坛与民间拥有相当的影响力ꎬ日本自民党的保守派政治家一

直边对日本国内说日本在二战中发动的战争是场“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

争”ꎬ却同时对海外表示出接受东京审判的姿态ꎬ〔１６〕这种两面派的做法直接影响

到日本社会对二战罪行的反省ꎬ例如日本维新会发起的要求否定“河野谈话”的
国民签名运动竟在两个月内征集到 １４ 万人的签名ꎬ〔１７〕而要求继承与发展“河野

谈话”的活动只得到了 １６００ 余名研究人士的赞同签名ꎮ〔１８〕 现日本政府右倾严

重ꎬ安倍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强行参拜靖国神社ꎬ〔１９〕力主解禁集体自卫权ꎬ
推行新安保法ꎬ〔２０〕修改和平宪法ꎬ旨在“摆脱战后体制”ꎮ〔２１〕 正是由于日本保守

派和右翼一直影响着日本政坛ꎬ时至今日日本社会仍未能厘清战争责任ꎬ〔２２〕 而

赔偿则意味着承认他们竭力否认的战争罪行ꎬ故日本对其行为给中国受害者带

来的巨大损失根本不愿意赔偿ꎬ推卸责任成了日本政府对待战争责任的主调ꎬ这
导致了通过和解来解决战争赔偿的德国模式无法推行ꎬ也造成了日本法院与其

政府沆瀣一气否认中国受害者的索赔权ꎬ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本屡屡碰壁

的根本因素ꎮ
(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索赔权是日本否认中国民间索赔权的主要借口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ꎬ不同于国家间的战争赔偿ꎬ民间战争赔偿是由加害国政

府向受害国平民进行的赔偿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便是以中国在二战中的受害平

民作为索赔主体要求日本政府及涉事的日本企业对在战争中因日本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法的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ꎮ 根据 １９０７ 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即«海牙公约»)第 ３ 条关于赔偿的内容规定:“违反前述规则的条款的交战方ꎬ
在损害发生时ꎬ应对损害负赔偿责任ꎮ 交战方对组成其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

负其责任ꎮ”该条款在«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的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９１ 条

中更明确地得到了重申ꎮ 这里的赔偿责任不仅包括国家间的战争赔偿ꎬ也包括

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赔偿ꎬ二战后缔结的条约与相关实践都表明战争赔偿的内

容既包括了受害国的国家损失ꎬ同时也包括了受害平民在战争中的损失ꎬ即民间

损失ꎮ〔２３〕因此日本无法否认其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遭受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

行为侵害的受害平民进行赔偿ꎬ但却借口中国政府在 １９７２ 年«中日联合声明»
第 ５ 条中放弃政府对日本的索赔权包括中国受害者个人对日本政府及涉事的日

本企业的战争索赔权拒绝赔偿ꎮ〔２４〕尽管中国政府在 １９７２ 年«中日联合声明»第
５ 条中放弃政府对日本的索赔权本为了维护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ꎬ然而ꎬ该条款

却成为日本拒绝赔偿的主要依据ꎬ日本最高法院甚至在判决中加以了认定ꎮ〔２５〕

与之相反ꎬ１９９５ 年 ３ 月ꎬ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尽管中国放弃

了国家索赔权ꎬ但是并没有放弃民间索赔权ꎬ〔２６〕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外交部发言人

刘建超、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均再次明确中方的立场并指出日本

最高法院对该款的单方面解释系无效解释ꎮ〔２７〕

显然ꎬ中日双方在对此条款的解释上分歧严重ꎬ难以取得共识ꎬ因此就应根

据国际法上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对这一关键条款进行解释ꎮ 按条约文本的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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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来解释条约是国际法上关于条约解释的首要方法ꎬ而善意原则是条约解释

的基本原则ꎮ〔２８〕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 ５ 条的文本含义ꎬ中国政府放弃的战争

赔偿请求权当然只能是政府的战争赔偿请求权ꎬ因为如若放弃国民的个人索赔

权ꎬ应进行明示ꎮ 其实日本法院也意识到这一点ꎬ承认“仅从语句来看ꎬ并没有

明示(请求)的放弃对象ꎬ是否包括除国家间战争赔偿以外的请求权” 〔２９〕ꎮ 而放

弃权利应明示ꎬ特别是如此重大的利益ꎬ没有明示当然就难以确定放弃ꎬ这是最

基本的法律原则ꎮ 其次ꎬ二战后的其他条约均以明示方式表示放弃民间索赔权

更是佐证ꎮ 由于二战后战争赔偿已经演变为民间赔偿与政府赔偿两部分ꎬ前西

德除了对相关战胜国进行赔偿外ꎬ还设立国内法对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ꎻ战
后日本与前苏联、韩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签署的双边

条约及«旧金山和约»均区别对待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与对受害个人的赔偿ꎮ〔３０〕

１９４７ 年同盟国集团和意大利签署的“和平协议”也规定ꎬ意大利放弃了对德国的

官方求偿和官方代表本国国民求偿的权利ꎮ〔３１〕第三ꎬ现代国际法规定ꎬ国家无权

放弃民间的战争索赔权ꎮ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第 １４８ 条规定:对于前条规

定的有关违法行为ꎬ成员国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ꎬ亦不能令其他成员免除其

应承担之责任ꎬ另外的«日内瓦公约»相关条款均作了相同规定ꎮ〔３２〕 而国际红十

字会为此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解释ꎬ即“原则上缔结和平条约时ꎬ对于战争受害

者、发动战争之责任等问题ꎬ缔约国有权作出安排ꎬ但相关缔约国无权排除对战

争犯罪的追究ꎬ也无权否定因违反诸项公约及追加议定书所规定的禁止行为而

遭遇侵害的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权” 〔３３〕ꎮ 而该解释也获得了国际实践的支持ꎮ 如

意大利政府不仅放弃了国家赔偿而且也放弃了民间赔偿ꎬ但意大利受害者仍然

通过德国的赔偿立法与“纪念、责任与未来”赔偿基金会获得了赔偿ꎬ该放弃也

未阻碍意大利继续代表受害者与德国的谈判ꎬ更未阻止意大利法院对索赔案进

行管辖并做出胜诉判决ꎮ 甚至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诉日本诉讼

中ꎬ日本政府自己也主张其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的国民索赔权只是政府对国

民的外交保护权ꎬ未放弃原子弹受害者个人向美国政府提出赔偿的权利ꎮ〔３４〕 显

然该意见与其在中国政府的放弃声明上的意见完全相左ꎬ日本采取的双重标准

彰显无遗ꎮ
综上所述ꎬ日本最高法院对«中日联合声明»的解释完全不符合条约的解释

规则ꎬ违反了最基本的国际法则即“条约只适用于缔约国”ꎬ将«旧金山合约»扩
大适用于作为非缔约国的中国ꎬ〔３５〕也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关于缔约国的战争责

任不能被自己与其他国家免除的相关规定ꎮ 无疑ꎬ它在 ２００７ 年对“西松建设强

制劳工案”和“山西省慰安妇案”的判决实质上以日本政府的单方解释为命题而

为之ꎬ丧失了司法的独立性与公平性ꎮ 这表明了日本根本不愿承担其二战罪责ꎮ
(三)国家豁免规则是中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主要法律障碍

当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的抗争告败后ꎬ他们转而寻求本国法院的救济ꎬ然而国

家豁免权规则阻碍着中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进行管辖ꎮ 虽然中国法院在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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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告日本企业的强制劳工案上没有法律障碍ꎬ但是由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

大部分案件系向日本政府索赔ꎬ国家豁免规则仍然是妨碍管辖的主要法律障碍ꎮ
该规则是国际法上一个比较古老的原则ꎬ其本质上是排除管辖的一种特权ꎬ源自

于国家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ꎮ 国际法上关于国家主权豁免范围的理

论有两种ꎬ分别为传统学派的“绝对豁免主义”与后来的“限制豁免主义”ꎮ 目

前ꎬ国际社会已经逐渐接受限制豁免主义ꎬ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对管辖豁免权进行

了一定的限制ꎮ〔３６〕限制豁免主义将国家行为划分为事务权行为(ａｃｔａ ｊｕｒｅ ｇｅｓｔｉｏ￣
ｎｉｓ)与统治权行为(ａｃｔａ ｊｕｒｅ ｉｍｐｅｒｉｉ)ꎬ国家对其事务权行为不享有豁免权ꎬ只对

其统治权行为享有不受外国法院管辖的特权ꎮ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国豁免公约»)第一次以普遍国际公约的方式明确了限制

豁免原则ꎬ但各国在国家豁免的例外上分歧明显ꎬ在限制豁免规则的具体内容上

未能形成普遍接受的较完善的规范ꎬ致该公约未能实现国家限制豁免规则的统

一化ꎬ它只是国家限制豁免规则进一步规范化的开始ꎮ〔３７〕 目前国家豁免规则仍

处于一个新旧规则接替的转变期ꎮ〔３８〕同时由于«联合国豁免公约»尚未生效ꎬ〔３９〕

故在国家豁免规则上仍是由习惯法主导ꎮ 而国际习惯的形成来自于各国普遍实

践的累积ꎬ〔４０〕习惯法这种造法方式导致各国的司法实践在习惯法中扮演了最重

要的地位ꎮ 必须承认传统的国际法并不支持个人拥有在法庭上向国家索赔的诉

权ꎬ尽管国家豁免规则发展了不少例外ꎬ但是战争行为被视为“统治权行为”仍
继续享有国家豁免特权ꎬ导致在受害国或第三国法院提起的诉讼因国家豁免规

则也难以胜诉ꎮ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意大利与希腊法院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的障

碍ꎬ判决数个二战受害者胜诉ꎮ 希腊法院在 Ｄｉｓｔｏｍｏ 一案中和意大利法院在 Ｆｅｒ￣
ｒｉｎｉ 案中适用了“强行法例外” 〔４１〕、“属地侵权管辖例外” 〔４２〕 等例外原则否认德

国的豁免权ꎬ然而国际法院在 ２０１２ 年却令人失望地判决“强行法例外”、“属地

侵权管辖例外”等尚未演变为排除战争索赔豁免权的国际习惯ꎮ〔４３〕 国际法院本

应在相关法律缺失或不明确时对国际法规则进行引导与明晰ꎬ但是国际法院却

未抓住机遇指引国家豁免限制规则的发展ꎬ〔４４〕对国家管辖豁免的相关习惯法做

出了保守解释ꎮ 然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意大利宪法法院在国家豁免权案中判定意大

利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相关法案与判决违宪ꎬ进而拒绝在意大利执行国际法院

的判决ꎬ坚持适用“强行法例外”与“属地侵权管辖例外”对意大利的受害者提供

司法救济ꎮ〔４５〕中国法院完全可借鉴意大利和希腊法院的司法实践ꎬ利用习惯法

的特殊造法规则ꎬ成为引领国家豁免规则新发展的造法者ꎬ适用“强行法例外”
与属地侵权管辖例外ꎬ对对日索赔案进行管辖ꎬ或可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

索赔案走出困境ꎮ

三、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出路

诚然ꎬ中国受害者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历经艰辛ꎬ现仍陷于困境之中ꎬ但距

离光明并不遥远ꎬ因为出路就在眼前ꎮ
—２５—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７学术探索



(一)中国法院对对日索赔进行管辖是扭转局面的关键

在目前缺乏推行德国模式的前提条件和在日诉讼无望的情况下ꎬ中国法院

对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４６〕便成为局势反转的关键ꎬ推动日本政府与民间对中

国受害者的赔偿ꎮ 在美国以日本企业为被告的接连不断的诉讼中ꎬ虽然美国法

院驳回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同盟国军队原战俘的诉讼请求ꎬ但是这

些诉讼却引来了美德两国的政府与民众对受害者的支持运动ꎬ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德

国设立了 １００ 亿马克的“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向被强制押送、强迫劳动的受

害者个人进行补偿ꎮ〔４７〕显然ꎬ美国法院对战争受害者的管辖对于之后开启德国

主动向强制劳动者进行赔偿的进程居功至伟ꎮ
１. 中国法院的管辖不仅不违反国际法而且引领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首先ꎬ虽然国际法院在国家豁免案中宣布意大利法院对对德索赔案的管辖

违反了国家豁免习惯法ꎬ不少学者担心中国法院的管辖亦因此违反了国际习惯ꎮ
然而ꎬ必须指出的是ꎬ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际法院的判决并不具有判

例法的效力ꎬ对国内法院亦无直接的法律拘束力ꎬ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Ｍｅｄｅｌｌｉｎｅ 案中指出的国内法院虽需尊重国际法院的判决但却不受国际法院裁

决的法律约束ꎮ〔４８〕故国际法院在国家豁免案中关于国家豁免规则的解释并不对

中国法院拥有法律约束力ꎬ因此中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不违反国际

法ꎮ 其次ꎬ由于通过违反旧的国际习惯法来创立新习惯法的特别造法方式使国

家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司法实践在国际习惯的形成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ꎮ 而纵

观国际法的发展史ꎬ习惯法这样的特殊造法规则多被西方国家利用发展有利于

其国家利益的习惯ꎬ中国较少主动参加到习惯法的造法过程ꎬ多为被动地接受习

惯法规则ꎮ 面对中国受害者的困境ꎬ中国法院完全可以转换思路ꎬ利用国家豁免

规则新旧交替的特殊局面ꎬ以参与新习惯法的造法为据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ꎮ
不同于意大利、希腊ꎬ中国并未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择性强制管辖权ꎬ这意味着中

国法院一旦对这些案件进行裁决后ꎬ不经中国同意ꎬ国际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ꎬ
换言之ꎬ国际法院无权裁定中国法院裁判是否违反国际法ꎮ 这无疑使中国法院

处于一个发展新规则的有利地位ꎮ 其三ꎬ国际法委员会曾指出关于属地侵权例

外是否适用于因军事行动导致的侵权属于一个灰色地带ꎬ在属地侵权例外对军

事行动的适用上各国对此的实践与立法差异明显ꎮ〔４９〕 国际法上的所谓灰色地

带ꎬ指只要不偏离一般国际法ꎬ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立场ꎮ〔５０〕 换言之ꎬ在属地侵权

例外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情形的问题上ꎬ中国可以在不违反一般国际法的前提

下有不同的立法与实践ꎬ因此ꎬ中国法院完全可以将属地侵权例外适用于武装冲

突状况ꎮ 另外ꎬ“日本的关于对外国之民事管辖法案”第 １０ 条明确规定了外国

不能在日本对个人的侵权损害享有国家管辖豁免ꎬ亦未规定属地侵权例外不能

适用于统治权行为ꎮ〔５１〕既然日本可以对外国在日本领土上的侵权行为享有管辖

权ꎬ那么从对等原则出发ꎬ日本对其在别国的领土上的侵权行为也应不享有管辖

豁免权ꎮ 故中国法院可以依属地侵权管辖例外原则获得管辖权ꎮ 其四ꎬ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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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可依据强行法排除日本国家管辖豁免ꎮ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以强行法为实体法

不能排除国家豁免规则此类程序性规则的理由实属荒谬ꎬ无疑强行法优于其他

所有的一般国际法ꎬ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ꎮ 国家管辖豁免特权会导致受害

者无法通过适用强行法获得赔偿ꎬ显然二者发生了冲突ꎬ二者发生冲突后适用国

家豁免规则既违反了强行法也有悖于公平正义ꎮ〔５２〕因此ꎬ中国法院可明确表示ꎬ
违反强行法挑战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不能享有管辖豁免权ꎬ这无疑顺应国

际社会的发展方向ꎬ也可为中国赢得国际赞誉ꎮ 其五ꎬ由于中国受害人在已经尝

试了所有的救济途径其损失仍得不到弥补的情形下ꎬ中国的司法救济无疑已成

为他们寻求正义的最后途径ꎮ 中国法院的管辖符合国际人权诉讼的“最后救

济”的条件ꎬ这表明中国法院对对日索赔案的管辖建立在尊重日本主权的基础

上ꎮ
随着中国综合国际地位的上升ꎬ中国正在进入国际规则制定者的行列ꎬ中国

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使中国能利用目前国家豁免规则所处新旧规则接替的转

型期和习惯法的“不破不立”的特点进行角色转换ꎬ成为国家豁免新规则的强势

造法者ꎬ提高自身对国际法的影响力ꎬ摆脱过去那种规则被动接受者的形象ꎮ 中

国法院之管辖不仅不违反现行的国际法ꎬ反而引导国际法的发展方向ꎬ是维护人

类良知实现公平正义之举ꎮ
２. 中国法院的管辖是曝光真相的利器

众所周知ꎬ德国对纳粹历史进行的全民性的反省是真正地有效防止纳粹复

活的关键ꎮ 日本政府在此方面的所为可谓乏善可陈ꎬ近年来日本的右翼思潮明

显占据上风ꎬ特别是安倍政府公然不顾历史地粉饰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ꎬ否
认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ꎮ〔５３〕他们的宣传蒙蔽了一些不了解真相的

人ꎬ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一代ꎮ 击破谎言、还真相于世人已经迫在眉睫ꎮ 正如东京

审判令战犯之一的重光葵震惊于南京大屠杀ꎬ在日记里写下“其惨状甚极ꎬ呜呼

圣战”ꎬ“吾人只有掩面ꎬ愧死为日本人”ꎬ〔５４〕中国法院对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
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惨案的曝光亦会震动日本人民ꎬ令
其正视历史ꎮ 整个过程应被全程记录ꎬ特别是强征慰安妇、侵华日军 ７３１ 细菌部

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日军在中国实施的毒气战、强掳亚洲劳工等战争犯罪均

未在东京审判中予以揭露和追究ꎬ〔５５〕 更需重视收集、保存证据ꎬ以达到重现、保
存历史的目的ꎮ 庭审结束后还可顺应社会舆情在惨案遗址建立纪念碑和展览

馆ꎬ供来自世界各地人们前往凭吊、铭记历史ꎮ 这对于帮助日本进行全民性反

省ꎬ破坏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ꎬ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十分必要ꎮ
３. 中国法院的管辖有利于推动日本进行反思

由于法律方式的对抗性和国家地位的特殊性ꎬ在涉及国家的争端中通常只

在不得已的状态下才选择它ꎮ 中国一旦对对日索赔案进行管辖ꎬ势必使中日之

间产生对立情绪ꎬ影响中日关系ꎮ 因此ꎬ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为保护中日关系顾全

大局ꎬ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ꎬ避免使用对抗性的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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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政府的克制并没有换来日本正确看待二战历史ꎬ公道对待中国的受害

者ꎮ 日本政府反而拒不承担战争责任ꎬ一步步走向中国人民的对立面ꎬ右倾化的

趋势越来越严重ꎮ 目前ꎬ安倍政府的对外战略明确对抗中国ꎬ安倍政府展开了

“地球仪外交”ꎬ拉拢非洲国家和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一些亚洲国家ꎬ妄图“围
堵”中国ꎬ甚至血口喷人地暗指中国是一战前的德国ꎬ声言中国才是试图以武力

挑战现有秩序的国家ꎮ〔５６〕安倍通过颠倒黑白地丑化中国ꎬ为其修改宪法造势ꎬ旨
在改变日本防卫力量性质ꎬ妄图摆脱战后体制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ꎬ〔５７〕其右倾

化趋势十分危险ꎬ已对亚洲和平构成威胁ꎮ 因此ꎬ中国不能再克制了ꎬ必须调整

对日策略ꎮ 中国法院对对日索赔案进行管辖虽然会遭到日本的反对ꎬ但是只有

这样才能为日本政府敲响警钟ꎬ更可以使中国立于道德的制高点ꎬ有利于中国团

结二战中的战胜国与受害国ꎬ为共同遏制日本右倾化提供舆情与基础ꎮ 同时ꎬ中
国法院的管辖还可为其它受害国提供一个解决民间对日索赔的途径ꎬ或可引导

其它受害国法院对类似案件进行管辖ꎬ为受害者伸张正义ꎬ让日本军国主义在那

些国家实施的暴行同时曝光ꎬ更大程度地促使日本进行反省ꎬ承担其战争责任ꎮ
由此可见ꎬ中国法院对对日索赔案进行管辖不只是一个正义之举ꎬ而且还是

多赢之举ꎬ更是必须之举ꎮ 不仅可以扭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局ꎬ更重要的是

能使中国高举和平大旗成为反军国主义的领导力量ꎬ而且能够推动日本正视历

史承担战争责任ꎮ
(二)推行德国模式全面解决对日索赔

虽然中国法院的管辖能扭转民间对日索赔的困难局面ꎬ但是在局面扭转以

后全面推行德国模式才能彻底解决民间对日索赔ꎮ 实际上ꎬ由于法律手段的对

抗性多会引发强制执行问题ꎬ因此要真正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只有最终通

过主动赔付的德国模式才能完成ꎮ 德国和日本虽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

和战败国ꎬ但二者对待战争赔偿的态度与做法却有着天壤之别ꎮ 尽管不少中日

学者、律师与中国的受害者都期望日本对中国民间的赔偿能够借鉴德国对受害

者个人的赔偿模式ꎬ然而由于日本对二战罪行清算不彻底ꎬ德国模式似缺乏基础

的空中楼阁难以构建ꎮ 但是如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ꎬ迫使日本重新全面反

省ꎬ推行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或可最终变成现实ꎮ
１. 德国模式———以和解的方式赔付战争受害者个人的样板

德国通过与受害者所属国谈判达成协议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ꎬ赔偿由德

国政府主导德国民间共同参与ꎬ这样通过非讼方式对受害者个人进行积极赔付

的方式被称为德国模式ꎬ也是国际法院极其推崇的解决途径ꎮ〔５８〕必须强调的是ꎬ
德国模式是建立在德国全面反省二战罪行的基础上全社会参与对受害者的赔

偿ꎬ源于对集体责任的反省ꎮ 联邦德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自我反省ꎬ谋求与邻

国、被害国及被害民族和解ꎬ大多数德国人承认侵略事实ꎬ认为纳粹统治是导致

战争和民族灾难的根源ꎬ承认种族迫害、大屠杀并不仅仅是纳粹政府造成的ꎬ每
一个德国人都应对此负责ꎮ 从政府到民间ꎬ正确对待二战历史问题的正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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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主导地位ꎮ〔５９〕在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的过程中ꎬ主动积极支付战争赔偿

已经成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ꎮ 德国主要通过与受害者的所属国

的交流与合作ꎬ达成赔偿协议以和解的方式对受害者进行一揽子赔偿ꎮ 在达成

赔偿协议后ꎬ德国通过在国内立法ꎬ建立赔偿基金ꎬ规范地向受害者发放赔偿金ꎮ
德国的民间赔偿不仅数额巨大ꎬ支付期限长ꎬ而且赔偿主体多ꎬ赔偿覆盖面广泛ꎬ
赔偿形式灵活ꎮ 自 １９４５ 年以来ꎬ德国赔偿已持续近 ７０ 年ꎬ至今亦未终止ꎮ 德国

的民间赔偿覆盖面非常广泛ꎬ覆盖了全世界几百万战争受害者ꎮ 由于赔偿数额

巨大ꎬ在德国政府的主导下动员德国企业参与ꎬ分期分批地对受害者进行赔偿ꎮ
比如在 ２０００ 年成立的“纪念、责任与未来”赔偿基金会中ꎬ约有 ６５００ 家德国企业

共同承担了 １５ 亿马克赔偿ꎮ〔６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放弃了对德的民间

索赔权ꎬ但是德国亦未因此逃避赔偿责任ꎮ〔６１〕 正是德国向欧洲各国战争受害者

大范围支付的赔偿ꎬ缓解了战争受害者的经济压力ꎬ抚慰了他们心灵的创伤ꎬ也
使德国得到了欧洲人民的原谅ꎬ德国终于被欧洲各国接纳ꎬ并且成为引领欧洲一

体化进程的领导者ꎬ〔６２〕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勇于承担战争责任的楷模ꎮ
２. 政府参与全社会动员推行德国模式

事实上ꎬ中国受害者也曾试图通过德国模式解决索赔ꎬ但未能如愿ꎮ 日本福

冈高级法院对强掳中国劳工、强制劳动的赔偿建议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通过和

解的方式向受害者提供救济ꎮ〔６３〕 在 ２００８ 年后中国的受害者开始通过谈判和解

的方式继续索赔ꎬ但只有少部分被强迫掳至日本的劳工通过和解获得部分赔

偿ꎮ〔６４〕如前所述ꎬ意大利民间对德索赔实践表明中国政府是否放弃民间赔偿权

并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主要障碍ꎬ取决于日本能否如德国那样对侵略战争有

深刻的反省和忏悔ꎬ只有正视历史ꎬ诚恳改错ꎬ才会主动承担赔偿责任ꎬ而赔偿的

进程又会推动深入地反省ꎮ 由此可见ꎬ之前德国模式在民间对日索赔上的失败

毫不奇怪ꎮ
于是ꎬ推行德国模式的首要问题是要推动日本清算二战历史ꎮ 中国法院对

民间对日索赔案可成为推动日本全面反省的良机ꎮ 在法院审理的同时ꎬ多管齐

下ꎬ大力宣传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审理ꎬ传播真相ꎮ 事实胜于雄辩ꎬ这样的曝

光是击破谎言的有力工具ꎬ同时大造舆论攻势推动日本自我反省ꎮ 今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将 ９ 月 ３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ꎬ将 １２
月 １３ 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ꎬ〔６５〕 在这些纪念日开展各种活动

为日本民众还原历史ꎮ 当然还须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历史、曝光真相以推

动日本集体反思ꎬ为德国模式的推行打下基础ꎮ 其次ꎬ中国政府的介入可推动日

本承担战争责任ꎮ 德国模式无疑是德国与受害者所属国共同努力的结果ꎬ它通

过政府间的磋商推动赔偿协议的达成ꎮ 中国政府在介入民间对日索赔时须避免

这样的一个误区ꎬ即“政府不宜介入中国民间索赔的民间运动”ꎮ 恰恰相反ꎬ中
国政府应高调帮助自己的国民争取赔偿ꎬ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看到希望ꎬ这不仅

是顺应民心ꎬ更是行使国际法赋予国家对本国公民进行保护的权利ꎮ 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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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政府的介入ꎬ让日本政府了解到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是不能逃避的义

务ꎬ也能迫使日本政府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ꎬ还能为全社会参与创造条

件ꎮ 其三ꎬ社会各界共同帮助受害者积极与日本进行磋商ꎮ 尽管目前有了一些

中国与日本民间组织的帮助ꎬ但远远难以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提供足够的

支持ꎬ民间对日索赔活动仍然是步履维艰ꎬ资金缺乏、社会关注度不够、日本政府

的抵触等阻碍着民间对日索赔的发展ꎮ 事实证明对日索赔是一场持久战ꎬ需要

长期的财力物力与人力的投入和正义必胜的信念ꎬ这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

支持ꎬ因此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十分必要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ꎬ犹太人团体通过

在美国政界的积极运作ꎬ使犹太人向德国的索赔要求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有力支

持ꎬ为德国对犹太受害者的赔付提供强大的舆论攻势ꎮ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也应

重视动员海外华人团体在海外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营造国际舆论的支持与政治

支持ꎬ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ꎮ 特别应推动美国施加影响ꎬ改变日本政府将战争赔

偿问题视为是对其外交关系的威胁的立场ꎬ〔６６〕 德国模式则推行有望ꎮ 第四ꎬ在
索赔的对象上不仅要针对日本政府ꎬ也要将那些在战争中受益的企业列为赔偿

的承担者ꎮ 无疑战争赔偿涉及的对象越多越有利于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反
省罪行ꎬ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对受害者的损害予以修复与赔偿ꎬ才可能全

面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ꎬ而赔偿的进程又会推动日本国民更深入地反省ꎮ 只

有如此才能有效推动日本全民反省ꎬ真正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ꎮ
(三)借鉴韩国模式部分解决民间对日索赔

虽然德国模式可以全面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ꎬ但是该模式取决于日

本对二战罪行的全面反省ꎮ 当德国模式的全面推行不具备此基础的情形下ꎬ借
鉴韩国模式解决部分受害者的诉求或更具实际意义ꎮ

与中国相似ꎬ韩国民间对日索赔也经历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ꎬ但从韩国受害

者转向国内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后ꎬ韩国民间对日索赔困难局面有了改变ꎮ 韩国

也非«旧金山和约»的缔约国ꎬ韩日之间的战争赔偿由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的韩国

与日本缔结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 ４ 个协定加以明确ꎬ其中的«日本国与大韩

民国之间关于请求权及经济合作协定»第 ２ 条第 １ 项规定:“日本向韩国无偿提

供 ３ 亿美元、政府贷款 ２ 亿美元、民间贷款 ３ 亿美元以上ꎮ 双方确认日韩两国和

国民的财产、权利以及利益并请求权问题也已完全并获得了最终的解决ꎮ” 〔６７〕因

此在民间索赔已经获得解决的基础上韩国受害者的对日索赔似乎应更加艰难ꎮ
从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的韩国民众的索赔运动一直持续至今ꎬ他们要求日本

政府谢罪和赔偿ꎬ在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后ꎬ韩国民间对日索赔已出现转折ꎮ 虽

然韩国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均以败诉告终ꎬ但是他们的讼争在本国法院进行管

辖后发生了转折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ꎬ韩国宪法法院就慰安妇个人请求权问题

作出判决ꎮ 判决书中认定:“解决索赔权是国家的义务ꎬ政府应通过外交渠道予

以解决ꎮ 韩国政府在财产和索赔权争端上的不作为ꎬ侵犯了受害者的基本权利ꎬ
违反了宪法ꎮ” 〔６８〕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ꎬ韩国大法院就 ２００９ 年韩国广岛三菱劳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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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受害者在本国诉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被釜山高等法院驳回一案作出撤

销原判ꎬ判令釜山高等法院重审此案ꎬ首次确认个人请求权并未因 １９６５ 年«日韩

请求权协定»的签署而失效ꎮ〔６９〕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３０ 日ꎬ韩国首尔、釜山两地高

等法院分别作出裁决ꎬ勒令三菱重工对其曾征用的韩国劳工作出赔偿ꎮ〔７０〕 同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光州地方法院判决三菱重工业需向 ４ 名原告各支付 １. ５ 亿韩元的赔

偿金ꎬ并向另一名已过世的原告的家属支付 ８ 千万韩元的赔偿金ꎮ〔７１〕 必须指出

的是ꎬ韩国的这些胜诉案件均以日本企业为索赔对象绕开了国家管辖豁免规则ꎬ
只能针对少部分民间对日索赔争端ꎬ这似乎对于大部分以日本政府为索赔对象

的案件没有帮助ꎬ但是由于其扭转韩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被动局面ꎬ对于民间对日

索赔运动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现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已开始效仿韩国ꎬ由在二战中的强掳劳工向日

本企业进行索赔ꎬ中国法院已对此类案件首次明确了管辖权ꎮ 中国法院进行管

辖后完全可借机从法律层面对«中日联合声明»第 ５ 条进行解释ꎬ厘清政府放弃

赔偿与民间索赔的关系ꎬ驳斥日本法院的荒谬逻辑ꎬ为其他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案提供法律基础ꎮ 因此ꎬ借用韩国模式或可扭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被动局面ꎬ
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对于维护战后秩序有着重大意义ꎬ因为ꎬ赔偿

的过程是真相曝光与记录历史的过程ꎬ赔偿也是向曾经的战争受害者赎罪的一

种方式ꎬ表示愿意反思过去的战争罪行并为此付出代价ꎮ〔７２〕 当德国政府用纳税

人的钱赔偿全世界的战争受害者、企业抽出利润来安抚奴役过的劳工的时候ꎬ德
国人民加深了对纳粹罪行的认识ꎬ加速去纳粹化的进程ꎬ德国的“赎罪外交”也
为其赢得了赞誉ꎬ赔偿与反思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此清晰地得到了论证ꎮ 同时由

于中国政府已经放弃政府赔偿ꎬ日本在战后近 ７０ 年来都未能完成全面反省的历

史任务ꎬ因此日本承担其对中国受害平民的赔偿责任不只对于中国受害者同时

也对于日本进而对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ꎮ 目前中国民间对

日索赔虽陷入困境ꎬ但是如果中国法院能够转换视角ꎬ适用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

则ꎬ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进行管辖ꎬ必将扭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局面ꎮ 同时中

国政府应积极介入ꎬ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ꎬ全社会共同努力ꎬ迫
使日本选择德国模式ꎬ促成受害者与日本最终达成和解协议ꎬ才可能全面解决中

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ꎮ 如前二者皆不能进行ꎬ退而求其次的“韩国模式”最具现

实意义ꎬ通过对涉事日本企业的诉讼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ꎮ

注释:
〔１〕乔冠华:«国际述评集»ꎬ重庆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４１５ 页ꎮ
〔２〕Ｓｅ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５２ꎬｐｐ. ４５ － １５０.
〔３〕«中日联合声明»第 ５ 条ꎬ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１９７１ － １９９５»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１１０ － １１１ 页ꎮ
〔４〕但不包括遗留生化毒气弹受害者的诉讼案、夏淑琴名誉权案、“中威”与“大陆”船舶赔偿纠纷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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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人称“中威”案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起胜诉案例ꎬ但是由于“中威”船舶赔偿纠纷案实质上是

一起发生在二战期间日本公司租用中国公司的船只的涉外商事案件ꎮ 而遗留生化毒气弹的损害后果发

生在战后ꎬ应依据«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予以解决ꎬ夏
淑琴名誉权案亦是战后日本右翼作家的著述侵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名誉权纠纷ꎮ 虽然都涉及侵华

战争ꎬ特别是夏淑琴名誉权案涉及南京大屠杀且历经日本三级法院而最终获胜ꎬ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确

有积极意义ꎬ但均不是在二战期间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直接导致的侵害后果ꎬ因此从严格意义上

讲ꎬ均不属于本文讨论的民间战争索赔的范畴ꎮ 见共同社北京 ４ 月 ２１ 日电:«中国表示日船被扣押只是

商业纠纷案»ꎬ«参考消息»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终审胜诉名誉受损案»ꎬ新华网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７７０７４６. ｈｔｍ.

〔５〕２ｎｄ Ｐｅｔｔｙ Ｂｅ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２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７ꎬＭｉｎｓｈｕꎬｖｏｌ. ６１ꎬｎｏ. ３ (２００７)ꎬ１１８８ꎻ１ｓｔ
Ｐｅｔｔｙ Ｂｅ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２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７ꎬＨａｎｒｅｉ Ｊｉｈôꎬｎｏ.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７)ꎬ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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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